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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二 次 叙 述

赵毅衡

摘% 要：二次叙述主要分为还原式二次叙述，妥协式二次叙述，创造式二次叙述等。 任何文本必须经过
二次叙述化，才能成为叙述文本，没有接收者的二次叙述化，文本就没有完成叙述的过程。 没有了二次叙述，
各种文本的文化变异就不可能出现，人类文化就不可能以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样式出现。二次叙述对文化的塑
形作用，文化的人二次叙述能力的演变，都应当是叙述研究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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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叙述化，就是在一个文本中加入叙述性，也就
是把一个符号文本变成叙述文本。 但是只有叙述
文本，而没有接收者的二次叙述化，文本就没有完
成叙述的过程：任何文本必须经过二次叙述化，才
能成为叙述文本。

本文的讨论首先定义符号文本， 任何符号文
本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1．一些符号被组织进一个符号组合中；
2． 此符号组合可以被接收者理解为具有合一

的时间和意义向度。
这个定义虽然短， 实际上牵涉两个过程六个

因素：一定数量的符号被组织进一个组合中，让接
收者能够把这个组合理解成有合一的时间和意义
向度。 在符号表意过程中，接收者是必须的环节，
而符号发送者却不一定必须有。 例如某种地质现
象的组合，被解释为矿脉的指示符号文本，就是有
接收者而无发送者。

叙述的最基本定义， 只是在这个定义上加上
一条：这个符号组合必须有情节，情节既是叙述文
本符号组合方式的特点， 也是叙述文本的接受理
解方式。 由此， 只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符号文

本，就是叙述，它包含两个“叙述化”过程：
1．有人物参与的变化，即情节，被组织进一个

符号组合；
2． 此符号组合可以被接收者理解为具有时间

和意义向度。 ［1］

这两个叙述化过程之有无， 把所有的符号文
本，分成“陈述”与“叙述”两种。 ［2］两者的区别是：叙
述的对象是“情节”，即有人物参与的变化。 如果文
本没有写到变化， 或是写到变化而不卷入人物，即
是陈述而不是叙述。 ［3］首度叙述化发生在文本形成
过程中，二次叙述化发生在文本接受过程中。 初度
叙述为文本提供各种情节因素， 但是究竟提供多
少，是否允许包含含混与矛盾，文本有非常大的变
动幅度。二次叙述才把这些因素真正“实例化”为一
个叙述。

上述定义中的所谓“人物”不一定是人格：动
物，甚至物，甚至概念，只要“拟人”，都可以是“人
物”，例如在童话中，在广告中。 动物一般不具有人
类的主体意志特征， 哪怕描述动物经历了某事件
（例如在描述生物习性的科学报道中） 也不能算叙
述，而是陈述。叙述中的“人物”必须是“有灵之物”，
也就是说，他们对所经历的变化，具有一定的经验
能力，并且能做出具有一定的伦理意义的行为或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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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如果广告中描述的熊猫，为某种伦理目的（例
如保护人类的环境），对某种变化（例如山上不长
竹子了）感到痛苦，这熊猫就是“人物”，这段文本
（例如生态公益广告）就是叙述。 如果只是描述熊
猫因环境而落入濒危状态，则是论述。

应当承认：不少论者的“最简叙述”定义，没有
涉及人物这个必要元素。 例如语言学家莱博夫的
定义“最简叙述是两个短语的有时间关系的序列”
［4］；哲学家丹图的定义：叙述事件包含以下序列：在
第一时间x 是 F；在第二时间H对 x 发生了；在第
三时间x 是 G。 ［5］ 这两个定义没有把叙述局限于
“有灵之物”， 如此定义的叙述显然可在科学中找
到，例如实验报告。 也有一些论者认为叙述必须有
人物，不然叙述与陈述无从区分。 把描述“无人物
事件变化”的机械功能、化学公式、星球演变、生物
演化、生理反应的文本也能视为叙述，叙述研究就
不再有与科学对立的人文特点， 而人文特点是叙
述研究的基础。

为什么人物会影响文本的本质？ 因为人物（人
与拟人）具有主观性，给叙述文本带来极大的不确
定因素， 从而二次叙述者能对人物的主观意义行
为有所理解，有所呼应。 这就是“二次叙述”为什么
可能并且必要的根本原因， 而科学论述无须二次
叙述化，只需要对应理解。

丹图的定义只写到时间中的事态变化， 没有
说明这个变化发生在何处： 如果这变化发生在自
然状态中，在经验中，就不是叙述：叙述只存在于
符号再现中。 火山爆发不是叙述，目击火山爆发也
不是叙述，只有再现出来才是叙述。 而莱博夫的定
义说明了是在“语句”中，又过窄。 任何可以用来再
现的符号文本，都可以用来叙述，但叙述也只出现
与符号再现之中。

不仅如此，两人都没有提到，时间变化及其意
义不是客观存在与文本之中的，而是解释出来的，
是在文本接收者的二次叙述化中得到的。 例如闭
路电视不是叙述， 某段闭路电视被解释为 “出事
了”才是叙述。

叙述化，发生于文本构成过程中：叙述化就是
情节化加上媒介化。 二次叙述，发生于文本接收过
程中。 这个过程并不只是理解叙述文本，并不只是
回顾情节，而是追溯出情节的意义。 利科对这点说
得很精到： 文本不是已经 “被构造好的”（struc-
tured），而是“不断构造的”（structuring）。 ［6］这个构

造过程生动地体现在二次叙述过程中。 我们可以
把二次叙述要完成的这个任务，按其复杂性，分成
四个等次：

最简单是对应式，文本原来就顺畅地“自然”，
接收者只消被动接收即可， 这种情况已经很难称
作二次叙述；

还原式二次叙述：对情节有一定混乱的文本，
需要再建叙述性；

妥协式二次叙述：对情节非常混乱的文本，需
要重建叙述性；

创造式二次叙述： 对情节自相矛盾到不可能
成立地步的文本，需要创建叙述性。

二次叙述之所以可能， 需要接收者群体拥有
一系列文化条件和认知能力，此种能力，是文化的
人长期受熏陶的产物。 本文将详细辨析这个过程
中的各种机制。 因此，不是所有的读者、观众，都可
以成为二次叙述的主体， 只有具有一定文化能力
的，才能作此叙述表现。 二次叙述能力并不是天然
的，部分可能是“人性”（人类讲故事的能力），更是
社会文化修养的一部分。 与一个世纪前相比，可以
说当今电影的接受群体的解读能力， 远非当初的
电影家所能想象。 而这种能力，反过来促成了电影
叙述方式的巨大变化。 二次叙述能力下降的情况
也不是没有，当今小说的文本复杂性，普遍不如一
个世纪之前，这与读者的能力有关。 而二次叙述能
力是文化培养的， 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这个文化会
永远朝复杂化方向演变。

二

（一）“还原”式二次叙述
二次叙述需要构筑的是情节。 情节是一个伞

形总称，覆盖着许多组成因素，其中有四个因素组
成两对最重要的构成环链： 时间－因果， 逻辑－道
义。 ［7］叙述文本对这四个方面会提供多少不等的材
料，但是永远不可能填满所有的环节，也不可能按
照“事件原来状态”的方式提供，需要二次叙述再
建，重建，创建的，正是这些环链。

假定有理想状态的叙述文本， 情节环链应当
列成如此形态：

时间上线性排列，每个行为所占据的事件，以
及行为之间的序列，是“自然状态”；而因果环链与
时间环链相一致，也就是“前因后果”顺序分明，连
贯而中间无空缺无跳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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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上所有的线索有个令人满意的收结，因
而道义上正邪分明，善恶有报，各得其所。

面对如此的叙述文本，只需要照单全收的“对
应式”理解。 但是，什么样的叙述能够得上这些条
件呢？ 恐怕没有：甚至儿童听的床头故事，或属于
“民族幼年期”的故事，也不会完全不需要二次叙
述的再建。 当一个孩子成长为“文化的人”，或是一
个民族文化成熟了，逐渐学会复杂的重建，叙述文
本就会在这四个环链上变形。

“还原式二次叙述”， 即按文化规约找出叙述
的“可理解性”。 乔纳森·卡勒1975年的《结构主义
诗学》一书提出“自然化”（naturalization），这个概
念，中文又作“归化”［8］；卡勒此说泛指全部二次叙
述活动，但是下文会谈到，相当多的叙述文本无法
归化为自然，此词至少容易引起误会；1996年德国
叙述学家莫妮卡·富路德尼克的著作 《建议一种
“自然的”叙述学》，进一步提出“自然化”的标准是
口述故事， 叙述文本一旦能归结到像口头讲述那
样“自然”，文本的各种紊乱已经理顺，就取得可理
解性。 富路德尼克说让二次叙述又一次成为热烈
争论的问题，有一批学者对此激烈反对，针锋相对
提出“非自然”叙述学。 ［9］

本文在“还原”二字上打上引号，正如富路德
尼克在“自然”二字上打上引号：因为没有一个自
然而然的文本形态，二次叙述无法把文本还原，或
是“归化”到一个事件的原始形态。 二次叙述能做
的，是把叙述理顺到可以理解的状态，而“可以理
解”的标准，则是人们整理日常经验的诸种（不一
定非常自觉的）认知规则，所谓“还原 ”是还原到
“似真”，即整理与理解日常经验的方式。

“还原性”二次叙述，在以下三个环链上重新
构筑叙述性：

时间上， 把文本中弄乱的事件序列， 按先后
“顺序”理解。 例如侦探小说犯罪电影，总是先说尸
体，再追溯杀人的过程，二次叙述就是弄懂某一段
是倒叙或预叙。 时序颠倒严重的叙述，尤其是“谜
题电影”， 如 《燃烧的平原》（The Burning Plain），
《穆霍兰道》（The Mulholland Drive）等等，时序相
当混乱，但依然有可以理顺的潜力。 只要文本留下
了足够标记，二次叙述总能做“还原式”处理。

因果链上，弄明白某一段故事被省略了，但可
以补出；电影剪辑和小说省略一样，是为了跳过某
些场面（例如起床接着走进办公室），以加速情节

展开。 被剪掉的镜头， 在二次叙述中得到填平补
全。 虚构叙述的一个最基本因果链错乱，就是“叙
述者代言”。 作品设置了叙述者这个假定的声音源
（例如小人国故事，由格列佛说出），接收者必须搁
置对此种取代正当性的怀疑。 而听故事的儿童，不
会意识到故事有“叙述者代言”。

道义伦理是二次叙述最困难的部分 ，“还原
式” 的二次叙述只是在文本没有明白说出其道义
原则时，从整个文本加以推断。 例如某人有好报，
生活事业取得成功， 显然是对他的道德品质的奖
励。 文本不需要明说， 绝大部分情况下也不愿明
说，二次叙述对此进行“还原”，以得出文本本有的
价值观。

“还原” 式二次叙述增强文本固有的的叙述
性，也就是说，二次叙述与一次叙述基本上合一，
二次叙述的过程是在一次叙述的期待之中的，只
是完成一次叙述有意留下待二次叙述补充或纠正
的空挡，故意扭曲的时序，或有意“说错”的价值评
判。

（二）妥协式二次叙述
当文本情节更加混乱， 二次叙述不得不用妥

协式，也就是用几个方案联合解释，寻找一个合适
的方案，搁置或分区轮流搁置不适用的方案。
首先，在时间上，文本可能完全没有提供一个情节
过程，文本中再现的事件没有时间跨度，例如单幅
图像。此时就需要二次叙述来再建前后过程。有的
叙述学研究者认为单幅图像构不成叙述。 例如美
国学者阿瑟·阿萨·伯格（Arthur Asa Berger）非常
明确地说：“人们并不认为单幅的画包含叙事内
容”。 ［10］实际上单图完全可以被二次叙述化重建成
叙述， 方式是假定这个图像场面是过度剪辑的的
后果。 例如下面这幅广告：

画面只有一幅单独的图像和一个快递公司的
招牌，读出其中的叙述，需要把两个方案（煎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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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合成一个方案，而这种需要做出努力的“二
次叙述”，正是此类叙述文本（广告）的理解过程，
正是广告的目的所在。

“分类学上不可能 ” （taxonomically impossi-
ble），在各种虚构作品中经常出现：会思考的南瓜，
会说话的汤勺， 会给猫安陷阱的老鼠， 变成虫的
人。 此类因果障碍，正是虚构叙述最热衷于突破的
地方。 瑞恩认为分类学上不可能“不能说（逻辑上）
绝对没有可能， 而是实现此种可能性的或然率极
小”。 ［11］此时就需要找出妥协叙述的方案。

阿尔伯对二次叙述提出五种 “阅读方法”，其
中“分合脚本法”（blending scripts）［12］，可能是最有
效的， 即把虚构叙述世界看成是两个可能因果链
的混合：鲁迅《狂人日记》是一个疯子的狂言，也是
一个先知对中国社会的剖析；方方《风景》是一个
死者说话，也是一个兄弟说家里的事。 当叙述者身
份无法支撑叙述文本， 就只能把文本的发生原因
分为几条：一者是可以“还原”的，借此就可以把整
个叙述文本基本上理顺，然后就能把不合理的“鬼
魂对我们说话”妥协地理解。 妥协式的二次叙述，
即部分应用自然化方式， 部分地放弃生活经验和
文化规约提供的准则。

妥协式二次叙述最困难的， 是叙述文本对道
义伦理有意说得黑白不分是非错乱， 例如 《红楼
梦》 说贾宝玉：“原来宝玉生成来的有一种下流痴
病，况从幼时和黛玉耳鬓厮磨，心情相对，如今稍
知些事，又看了些邪书僻传，凡远亲近友之家所见
的那些闺英闱秀，皆未有稍及黛玉者，所以早存一
段心事，只不好说出来。 ”对此，二次叙述者必须看
出叙述文本说的不一定是言其所指， 而且可能皮
里阳秋，说的是反话。 明白叙述者“所言非所指”，
才能把整个叙述隐蔽的伦理态度弄懂， 不用诸方
案妥协就做不到这一点。

许多叙述，伦理问题上也要求妥协式阅读。 好
莱坞大量为黑手党领袖树碑立传的电影，《教父》
（The Godfather），《美国往事》（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之所以大获成功，是因为二次叙述中
分开了“这些人的家庭人伦很温馨”与“黑手党杀
人贩毒该死”这两种道义，并且在让前者优先控制
接受时搁置后者。 妥协式二次叙述，并没有与社会
道德准则正面冲突： 此种电影只能出现在在黑手
党已经不再能大规模危害社会后。 同样，把德国士
兵说得比较勇敢的《兵临城下》（Wolf at the Gate）

只有在二战伤口已经相对愈合的今日才能映出。
（三）创造式二次叙述
当文本提供的叙述环链更加薄弱，更加混乱，

接收者很可能以“不懂”为理由中断二次叙述的努
力。 但是没有接收环节，文本就不能成立。 此时二
次叙述的任务就相当艰巨，既无法“还原”，因为无
原可还；哪怕用“分合脚本”方式，几种可能性完全
不相容，互相取消，不能共存，也无法妥协。 此时的
二次叙述必须在文本提供的极少线索上，“悬置”
正常的叙述性，给予足够的创造空间。 但是这样的
二次叙述，已经在改造叙述文本，完全放弃解读的
客观性追求。

此种叙述文本很可能有“叙述改辙”（Denarra-
tion），一种特殊的叙述手法：先说了一个情节，然
后说这个情节没有发生过，“乱说的”，不算。 此种
手法主要出现于后现代先锋小说和当代电影中。
使用这个手法最多的可能是罗伯－格里耶：《幽会
的房子》进行到一半，突然说前面的情节只是剧院
舞台上的演出；《纽约革命计划》说到中间，说上半
部的情节只是一张海报。 ［13］马原的《虚构》最后说
整个事情没有发生过。 ［14］这些情节在叙述文本里
已经被取消了，那么如何做二次叙述？ 二次叙述就
必须找出被“擦抹掉”的情节，在何种情况下依然
可能发生：文本已经否定了这些部分，接收者不能
否定，必须给这些情节留在文本中的理由。

理查森举出库佛（Robert Coover）的后现代小
说《保姆》（Babysitter）为例：小说中有14个并列的不
同情节（保姆杀了孩子；保姆与主人通奸；保姆自
杀等等）。 这些情节在逻辑上不能共存。 理查森认
为“到头来，我们只能肯定：叙述者告诉我们的，与
真正发生的事相去甚远”。 ［15］此时，二次叙述无法
对这个14个故事做妥协阅读， 而必须脱离原文本
作创造，例如，可以认为这都是故事中各种人物的
幻想。 1995年库佛自己改编剧本，拍出同名电影，
就是用这种 “另行创造” 情节逻辑的方式做合理
化。

最后，在道义伦理上，有许多所谓“犯忌”文本
的情节，明显违反道义和文明准则。 叙述必须以道
义立足，要想让犯忌的主题立足，就必须有新的道
德准则出现。这在文学史上已经是屡见不鲜。挑战
性规范的如霍桑的《红字》，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
的情人》，米勒《北回归线》；否定血亲伦理的如安
吉拉·卡特杀死祖母的“成人童话”《小红帽》；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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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者的如电影《沉默的羔羊》。 如此叙述作品，道
德上无法“还原”，也无法妥协，二次叙述就必须创
造新的道德规范。

这是最严重的考验， 把二次叙述者的能力与
忍耐力推到极端，如果做不到，他就会放弃接收，
叙述交流就此中断。 假以时日，文化会让接收者得
到足够的“教育培养”，例如今日的解释群体可以
用妥协方式接受《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甚至用还
原方式接受《红字》。

（四）非虚构叙述的二次叙述：还原优先与创
造优先

上面说的大多是小说与电影的例子。 不同的
叙述体裁，对于二次叙述的要求完全不同。

事实性叙述，例如新闻、历史、庭辩等，要求二
次叙述必须能“还原”，这些叙述的基础语义域是
事实性的。 虽然我们无法要求这些文本说出 “真
相”，但是这些叙述的目的，就是构筑用真实经验
的法则，提供对“真相”的某种说法。 要求事实性叙
述必须基于“事实”，是不可能的：“事实”指的是内
容的品格；而“事实性”指的是对叙述主体与接受
主体的关联方式， 即二次叙述者把文本看作叙述
者在讲某种事实。

这两者的区别至关重要： 内容不受叙述过程
控制，要走出文本（另找证据）才能验证，而二次叙
述方式， 却是这些体裁所依靠的最基本的主体间
性。 法律庭辨，政治演讲，新闻报道，无论离真相有
多远，叙述化是按照真实性的要求编制的，二次叙
述也按照非虚构性的要求重构叙述。 坦白之所以
能翻案，因为可以说翻案更接近事实；谎言之所以
是谎言， 正因为二次叙述用事实性叙述的格局要
求“还原”。

事实性叙述的接收者， 例如读考察报告的科
学家，或是读检举信的检察官，不允许“叙述者代
言”；而关于未来的事实性叙述，例如广告，宣传，
预言，承诺，是超越虚构 ／非虚构分野之上的“拟事
实性”文本。 对这类拟事实性文本，接收者依然不
能忍受其中有混乱， 哪怕是可以整理清楚的形式
混乱，也总是让读者起疑，觉得其中可能藏着有意
“不说实话”的伏笔。 无论“事实性叙述”能否引向
对“真相”的了解，其二次叙述在体裁契约的压力
下，必须朝这个方向努力，因此必须用“还原”式。
只有考古或情报分析之类情节材料极端稀少的事
实性叙述，才能用妥协式二次叙述。 但是创造式二

次叙述不可能用于事实性文本。
一旦文本中出现无法还原的矛盾， 即需要用

妥协式即“分合脚本”来作二次叙述，此时的事实
性叙述已经难以成立。 事实性叙述本来就不能用
“人格叙述者代言”，例如一封揭发信，作者不能不
以自己的人格作为叙述的出发点。 因此，当这个人
格的“问责能力”不能出现问题，例如不能是一名
死者，不能是一个病中的疯子。 一旦不得不用妥协
式二次叙述，来对付某篇历史传记、新闻报道、发
言人回应、法庭辩词，或“拟事实性”叙述如竞选诺
言，广告宣传，如果事实性文本包含“叙述改辙”或
“分类学不可能”之类的自我矛盾，就会让二次叙
述者严重怀疑自己努力的必要性， 或取得成效的
可能性。 上级法院否定下级法院的判决，往往是指
出判决中的自相矛盾之处。 既然妥协式二次叙述
不可能， 那么事实性叙述文本至多只能用还原式
二次叙述。

表演性的叙述与二次叙述， 有一种道义上的
严重不对称。 对于一场已经结束的足球赛，足球界
“权威人士”的评价（或是每位球迷心里回顾总结
的“经验教训”），是对赛事这个演示性叙述的一种
二次叙述：此时我们能读到许多理由十足的总结，
淡化甚至忘却“文本”中各种偶然因素，运气因素：
一切都似乎是必然的， 进行过程是符合情节规律
的。

一场球赛作为一个叙述文本，极其繁复，线索
歧出，超出控制范围的因素过多。 “事后诸葛亮”，
是把“创造性”二次叙述发挥到极致，与预测的简
单，形成极其鲜明的对比。 这不仅适用于足球赛，
对于赌博、游戏、打仗等绝大部分“演示性叙述”，
进程难以控制，不得不如此。 二次叙述“必须说出
个道理来”，不仅是时间的，逻辑的道理，更主要是
伦理的道理， 例如说导致失败的是 “将士二心”，
“贪得无厌”、或是“作孽报应”、“败犹自取”。 大部
分叙述“道理”在文本里，等待发掘，至多因再现过
于混乱而不得不用妥协式或创造式； 而表演性叙
述（尤其是游戏、竞赛等）文本道义基本不显，“道
理”必须发掘，二次叙述在伦理解释方面，就不得
不用创造式。 在没有道理的地方说出道理，这是人
作为道德动物必须采用的理解情节的方式。

而梦叙述的二次叙述， 是妥协式的范例。 梦
境，白日梦等叙述文本，接收者是梦者自己，二次
叙述就是做梦过程。 梦叙述的杂乱，多述，诸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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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梦者，除了对应式接受（感受）没有其他方
式：梦者无法做任何主观认知上的调整。 哪怕文本
完全不可解，梦者也只能对应接收，他没有选择整
理的主观能力。

真正的二次叙述发生在梦后： 当梦者回忆梦
境，自己设法理解，或对别人讲述梦境，寻求听者
详梦，或作精神分析，此时会出现对这种回忆或讲
述的二次叙述。 因为梦境充满了自相矛盾， 不合
“经验常理”之处，甚至逻辑不可能也会一再出现，
因此“详梦”的二次叙述，不仅要把叙述整理出一
个清晰的时间环链，可理解的情节环链，最主要的
是从似乎无理可循的混乱情节中说出一个因果与
伦理价值。 古代的详梦大师， 与今日的精神分析
师，都是二次叙述大师。

他们的工作基本上是创造式的。 但是他们拿
出来说服人的解释，却是“妥协式”的，也就是搁置
其他可能， 用一种解释串接情节，“你这样想就可
以理解了”。 弗洛伊德的名著《梦的解析》充满了
“妥协式”解读：“一位年轻的医生……在做梦的前
一天填报了他的收入数目。 由于此时他收入甚微，
所以他就据实地填报。 但他却梦见他朋友告诉他
税务委员们对于他的收入申报数字表示怀疑，以
为他以多报少，以便逃税，因此将罚以重金。 其实
这梦只是伪装了他的一大愿望———希望成为收入
丰盈的名医。 这同时又使我想起，在某个故事中的
一位陷入爱河而不能自拔的小姐， 当人家劝她决
不要嫁坏脾气的家伙，不然婚后她是会挨揍的。 她
却毅然回答：‘我但愿他肯揍我！ ’她对婚姻的愿望
强烈到使她在婚前即已考虑到这些不幸， 而且甚
至还把它当为愿望呢！ ”［16］这些梦分析二次叙述，
实际上是“分合脚本”法，即先讲通一条线索，暂时
搁置别的可能方案。 弗洛伊德称之为“梦的改装”，
用一个比较浅层的故事， 掩盖一个藏得更深的故
事。

三

二次叙述是叙述作为符号表意起到相应的社
会作用的关键一环：没有二次叙述，叙述作为传达
就不能成立。 但是， 除了作为一个必须的传达环
节， 二次叙述还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文化表意活
动。

首先，二次叙述使符号文本意义播散，使发送
者意图无法贯穿始终，解释意义无法确定。 这种意

义播散，除非是“对应式”与“还原式”，丰富文化表
意，文本变成开放式的，意义多元而且催动无限衍
义。 文本发出者的意图，往往是得到确定解释，这
种意图很难实现， 因为二次叙述采用的方式实际
上无法控制：哪怕对事实性叙述文本，接收者依然
可以拒绝对应二次叙述。

意义不确定性， 是人类文化中叙述文本的本
质方式。 社会学家布鲁纳对此有比较清晰的讨论：
“有两种认知功能，两种思维方式，为了整理经验，
建构现实，说服对方，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论
述（arguments）试图说服人相信一个‘真相’，叙述
（stories） 试图说服人接受一个 ‘似真’（lifelikeli-
ness）。 ”［17］布鲁纳的这个区分非常重要，它使叙述
文本摆脱了讲述“真相“的不可能的任务，而让叙
述发挥其善于说服的长处： 讲述人物在变化中的
命运，会引发接收者的同情。 由此，二次叙述就不
纯粹是技术性的，而常是情感性的，由二次叙述造
成的意义播散，成就了叙述的本质。

其次，二次叙述是解读多媒介叙述之必须，当
文本通过一系列媒介传播时， 媒介之间很容易出
现“各言其事”而不协调的情况，多媒介符号文本，
在信息接收者头脑中要做最后的拼合： 此时各种
媒介表意不一定对应， 接收者不得不对各媒介传
送的意义分别进行解释，然后综合起来。 例如戏剧
说话与表情不一致，歌曲的词与曲调不一致，音乐
的曲调与标题不一致，电影的画面与语言不一致，
这时候根据哪个媒介的信息决定解释， 就成了需
要斟酌的事。

在多媒介文本中， 经常有一个媒介是在意义
上定调，否则当媒介信息之间发生冲突，解释者就
会失去综合解读的凭据。 此时，何者为意义“定调
媒介”，往往是由体裁的文化程式决定的，并不取
决于此媒介的“重要性”，而是取决于此媒介传达
的文本清晰程度，用麦克卢汉的术语，取决于媒介
的“热度”。

此时的二次叙述， 就不能纯粹技术性地还原
文本， 因为文本本身并没有指明媒介之间的意义
从属关系。 二次叙述必须在若干媒介的不同信息
之间重新整理，把某些媒介的信息视为主导性的，
其余媒介的信息是辅助性的，或是反衬性的。

再次，二次叙述使叙述成为艺术，成为人性的
存在方式。艺术的本质在重读中才能显现。巴尔特
说重读是在对抗商业社会的意识形态，“重读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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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消费， 而是游戏 （这游戏是差异的回返通道）
……其欲获得者，非实在的文，乃一复数的文。 ”［18］

游戏阅读，即创作式二次叙述，是让叙述文本取得
艺术性的唯一途径。

对叙述文本进行回顾 （自己思索， 或与人讨
论），效果与重读相仿，是文化性二次叙述。 电影这
样比较难于“重读”的叙述文本，回顾与讨论是观
众更经常采用的重读办法。 通过重读或回顾进行
的二次叙述重复， 达到一定程度， 就形成了所谓
“熟能生爱”；群体性的二次叙述重复，即评论、批
评、争辩，赞美，其足够数量的积累能够把某一部
作品推上意义无限丰富的“经典”地位。

没有二次叙述， 以上列举的各种文本的文化
变异，就不可能出现，人类文化就不可能以我们生
活于其中的样式出现。 二次叙述对文化的塑形作
用，文化的人二次叙述能力的演变，都应当是叙述
研究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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